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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友好型运输企业评价要求——生猪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动物友好型生猪运输企业评价的基本要求、评价原则、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

本文件适用于生猪运输的动物友好型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43168 生猪运输管理技术要求

JT/T 794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选择的生猪运输的单位、个人及运输车辆的要求同 GB/T 43168 4。
4.2 企业认可并践行动物福利的基本原则。

5 评价原则

5.1 公正客观原则

评价工作应以现场情况、机构文件、原始记录等客观事实为依据，独立判断，不偏不倚，给出客观公

正的结论。

5.2 全面准确原则

评价工作能够反映屠宰厂（场）动物福利水平，从多方面角度分析，确定评价方案和指标，评价结论

应全面、准确。

5.3 科学严谨原则

评价人员应具有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采取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法。

5.4 可操作原则

评价指标应具有可操作性，屠宰厂（场）可落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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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定性定量相结合

对指标开展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评分。

6 评价指标

6.1 运输前准备

6.1.1 在运输点位给猪只配备充足、洁净饮水。

6.1.2 运输前猪只宜禁食。

6.1.3 装猪前 4h 内应停止饲喂猪只，但屠宰前禁食不应超过 18h。

6.1.4 不应运送生病或受伤猪只，但下列情况除外：猪只接受兽医治疗后无法治愈时，将猪只送至最近可

供人道屠宰的地方。

6.1.5 应由屠宰场、运输商和生产商协定运输时间，合理规划运输路线，减少猪只的运输和等待时间，猪

只运输时间宜低于 8h。
6.1.6 运输前，应对车辆相关设备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

——车头：内部驾驶室门应保持干净整洁，脚垫、坐垫、胶鞋、赶猪器材等所有物品无粪污、血

渍；外部踏板、门沿无粪污、血渍。

——车体：车辆表面和车厢每层隔板上下表面、车辆外围栏杆、车身外的凹槽、栏杆内侧、底板、

底板与中轴间隙、车门闭合处角落位置无肉眼可见粪便血渍、猪毛或其它污物。车辆检查时，苫布需要撤

下或者用塑料布包裹密封。

——底盘和轮胎：车辆底盘、轮胎及挡泥板要求无可见粪便、血渍、猪毛、污物。

——司机及同车人：需将裸露部位，如手部、衣物、鞋底等进行消毒。

6.1.7 运输前，生猪承运人应向托运人了解运输生猪的相关情况，并做好相应准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内容：

——运输生猪的性别、大小、数量、总重量；

——核对车辆信息、场次信息、运输路线、票据要求（省界手续、动检取票）；

——屠宰场或农场接收流程、运输责任等信息。

6.2 装卸

6.2.1 承运人要求同 GB/T 43168 6.1.1。
6.2.2 工作人员在装卸前应检查装卸通道，猪只前往车辆的道路应保持无障碍物和突起，猪只可畅通行走。

6.2.3 装卸坡道角度要求同 T/CVDA 36-2024 6.8.5。
6.2.4 可以使用杂物/稻草覆盖装载坡道和尾板作为止防滑措施。

6.2.5 在生猪装卸载过程中，驱赶生猪要求同 GB/T 43168 6.2.2。
6.2.6 猪只到达屠宰场或农场后应立即卸载。

6.2.7 生猪装载前后，应清点生猪数量并观察其健康状况，若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同农场兽医联系，由兽

医判断是否继续运输。

6.3 运输

6.3.1 运输车辆箱体要求同 GB/T 43168 6.1.3和 6.1.4。
6.3.2 气温超过 30℃时，应适当降低装载密度，不应高于正常装载密度的 80%。

6.3.3 生猪运输期间其他要求同 T/CVDA 36-2024 6.8.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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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运输过程中，若发现生猪出现无症状突然死亡等异常状况时处理要求同 GB/T 43168 6.3.5和 6.3.6。

6.4 车辆配备要求

6.4.1 生猪承运人应根据生猪大小、数量、质量，选择相适应的生猪运输车辆类型。例如两层车辆适用于

怀孕母猪、后备猪及公猪；三层车辆适用于除大型后备猪以及公猪外的所有猪群；四层车辆适用于仔猪以

及保育育肥猪。根据猪只大小合理安排适配车辆。运输车辆及其车厢应保持良好的机械和结构状况，车厢

应能防止生猪穿栏、逃逸，并能保护生猪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如在车顶加装给生猪喷雾降温设施等。

6.4.2 应使用没有尖锐突起物且平滑安全的系挂装置，避免生猪受伤。车辆需要摆渡时，应有充足的安全

保障设施。

6.4.3 车辆应便于彻底清洗和消毒，应配备清洗、消毒设备和消毒药品，以及其他动物防疫设施设备。

6.4.4 车辆一层甲板需安装防滑网。采用直径不小于 8 mm 螺纹钢筋（网格标准：30cm×30cm；横纹标

准：间隔 40cm)。所有焊点应结实耐用，连接处打磨光滑，不应出现翘起、毛刺或焊点残留物等，避免

划伤生猪。

6.4.5 车厢应能容纳运输途中的粪污，开放式生猪运输车辆还应能防止粪污从厢体侧面外流造成污染。

6.4.6 种猪和仔猪、按分区防控要求跨区域运输的生猪，以及输入生猪相关疫病无疫小区和净化场的生

猪，均应使用封闭式生猪运输车辆。

6.4.7 跨省运输生猪的备案车辆，应配备符合 JT/T794 规定的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卫星定位系

统应符合 JT/T794 的 规定，相关信息记录保存期限应不少于 2 个月。

6.4.8 对于运输距离超过 300 km 的车辆，应加装喷淋设备用于防疫、降温及清洁等。具体要求如下：

a） 硬件配备：配备容量为 1T的水箱，喷淋水管需覆盖第二、三层两侧；

b） 使用要求：单次喷淋时间不少于 20 min，单趟运输可喷淋 2 次，总喷淋时间不低于 40 min。
6.4.9 承运车辆的水箱要求为两组且可以自由拆卸，并可以在驾驶室由司机操作。一组水箱用于给生猪喷

淋降温减少应激反应，另一组是用于给轮胎降温。

6.4.10 遮阳网、苫布/篷布配备要求如下：

a） 夏季运输: 所有车辆需配备遮阳率为 95%或 98%的遮阳网；

b） 冬季运输: 车辆需配备苫布/篷布，根据天气及客户要求进行使用，必要时可在车厢内铺

设草垫。

6.4.11 应配备给水装置，以及根据需要配备提供饲料的食料槽等设备。

6.5 车辆消毒与检验验收

6.5.1 生猪卸载后应及时进行清洗与消毒，并进行记录。生猪承运车辆需在指定车辆消毒点进行全面消毒

并检验合格后才能进行生猪的运输。

6.5.2 车辆进入洗消站之后首先要进行预清洗，具体流程如下：

——初洗：使用高压清洗设备对猪车由车顶至车底盘、由内至外等进行冲洗，把车厢内外及车表冲

洗干净，无明显大块粪污；

——初消：使用 1:100 次氯酸钠+1:100 中性发泡剂（消毒桶需要进行标识），100L 水/车/次，由上

至下、由内至外对车辆表面、轮胎、底盘及车厢内逐层全覆盖发泡消毒。静置 10 min；
——二洗：使用高压清洗设备对猪车由上至下、由内至外等进行冲洗，把车厢内外及车底盘、轮

胎冲洗干净。

6.5.3 应检查整个车辆清洁状况，具体包括：

——车头：内部驾驶室要求干净整洁脚垫、坐垫、胶鞋所有物品无粪污、血渍；外部踏板、门沿无

粪污、血渍。

——车体：车辆表面和车厢每层隔板上下表面、车辆外围栏杆、车身外的凹槽、栏杆内侧、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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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板与中轴间隙、车门闭合处角落位置无肉眼可见粪便血渍、猪毛、污物。

——底盘、轮胎：车辆底盘、轮胎、挡泥板要求无可见粪便、血渍、猪毛、污物。

6.5.4 采样，按照猪车检查标准对车头、车体、底盘及轮胎进行采样送检。

6.5.5 二消，选用广谱消毒剂（如次氯酸钠、过硫酸氢钾复合物、戊二醛类等）进行喷雾处理，按说明书浓

度配比，由上至下、由内至外对车辆表面、轮胎、底盘及车厢内逐层发泡消毒。喷洒后保持 15min~20 min
接触时间。

6.5.6 对驾驶室进行消毒，具体操作要求包括：

——清表：将驾驶室脚垫取出洗消干净,移除驾驶室垃圾及多余物品，用吸尘器对驾驶室进行初步吸

尘，使用湿毛巾（1:100 过硫酸氢钾浸泡）将驾驶室内表面（含操作台、座位、地板等）擦拭一遍，擦除灰

尘。

——消毒：使用雾化机对驾驶室进行雾化消毒（1:200 过硫酸氢钾）10 min。
——静置：经过二消之后，车辆静置 10 min。
——等待：在指定位置等待通知。

6.5.7 预清洗消毒完成后的车辆应接受生物安全检验，由生物安全专员使用医用纱布对车头外部、车厢内

部、驾驶室、车轮和司机进行采样，然后进行检疫实验室化验，1h~2 h出采样结果报告，并根据报告结果

执行后续操作：

——若生物安全检验结果为阴性，车辆进行清洗、消毒和烘干流程，司机进场洗澡并进行衣服消

毒。

——若生物安全检验结果为阳性，车辆停止使用最少 14d或以上。随后在按 6.6.2的要求进行清洗消

毒三次，且清洗消毒三次或以上生物安全检验结果都是“阴性”才能重新再使用。

6.5.8 车辆检验合格后应进行烘干，具体流程如下：

——烘干处理: 烘干房温度需维持在 65-70℃，持续 30 min以上，确保车厢内部温度达标。

——监测记录：使用温度记录仪验证烘干效果，存档备查。

6.5.9 消毒后注意事项：

a) 时效性：消毒完成后，应在 2h内抵达生猪装卸场；若超过该时效，宜重新进行消毒处理。

b) 途中管控：运输途中不应无故停车，全程应保持车窗密闭。

6.6 个人防护与行为规范

6.6.1 防护装备穿戴：司机及跟车人员进入消毒站前，应穿戴一次性隔离服、鞋套、口罩及手套，避免皮

肤裸露或

穿着日常衣物接触车辆及消毒区域。

6.6.2 若运输过发病猪群，司机及跟车人员应升级为佩戴防护面罩并穿戴防水连体服。

6.6.3 人员消毒流程如下：

——脚踏消毒池：通过含 2%氢氧化钠或 5%过硫酸氢钾的消毒池（深度≥15cm，长度≥2m）。

——手部清洁：使用碘伏或酒精凝胶，持续时间不少于 30s。
6.6.4 若司机近期接触过疫区猪群或出现发热症状，需主动申报并暂停运输任务。

6.7 车辆与随机物品管理

6.7.1 车辆清理：车厢内无生猪排泄物、垫料残留，驾驶室无食品包装等杂物。

6.7.2 设备检查：关闭车窗及空调，收起所有个人物品（如毯子、工具等）。

6.7.3 禁止行为：

——不应携带生鲜食品、活体动物（包括宠物）进入消毒站。

——消毒期间，不应擅自下车或接触未消毒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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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信息登记与溯源

运输后应填写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材料：

a) 车辆备案号;
b) 最近 3 次运输轨迹（需与动物检疫证明一致）；

c) 司机 48 h内体温监测记录；

6.9 产业可持续发展

6.9.1 能源消耗

应制定并实施能源使用管理措施，如能源对于运营的影响，主要能源类型，能源的获取方式；能源管

理；工作人员节能意识及行动等。

6.9.2 其他自然资源消耗

应说明厂（场）活动、产品和服务对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情况，如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湿

地资源、海洋资源。

6.9.3 员工健康与安全

每年应定期开展职业安全风险防护培训，并保证培训覆盖率为100%。

6.9.4 产品安全与质量政策

可披露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保障、质量改善等方面政策，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检测、质量管理认证机制，

产品与服务的健康安全风险排查机制。

6.12.4 应对公共危机

应披露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和灾害事件的政策、措施和具体贡献成果。

6.9.5 应急风险管理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描述应急风险管理：

a）应急风险管理体系，包括应急风险评估、应急程序、应急预案、应急资源状况等；

b）重大公共危机和灾害事件应对预案。

6.9.6 信息披露实施

包括但不限于描述企业信息披露的组织、制度、程序、责任等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信息披露的内容、渠道、及时性等情况。

7 评价方法

7.1 评价指标

动物友好型运输企业评价指标由 9 个一级指标组成，包括运输前准备、装卸、运输、车辆配备要求、

车辆消毒与检验验收、个人防护与行为规范、车辆与随机物品管理、信息登记与溯源和产业可持续发展，

见附录 A，一级指标内的各项要求为二级指标。

作者
运输、车、猪的评价、厂（场）区条件要求、卸载道路要求、工作
人员、记录（记录表式，） 
挤压的伤猪、死猪，低于多少，有具体数值

作者
怎样企业有热情投入，正向反馈，投入成本，人力成本
有没有时间限制，各个环节是否有时间限制
环境卫生要求也应标明
待宰区的密度0.6-0.8cm2/只，如何给猪减压（）


作者
（占比多少，打多少分）

作者
马鞍式托胸式送宰，（生病动物致昏后转至无害化处理，可放到新增生物安全章节中））


作者
规模化屠宰厂（场）放血操作：
操作人员安全影响，特殊要求注明


作者
人员管理分值加高

李：动物福利核心指标：加上运输环节的要求，可参照已发布动物友好型农厂（场）——生猪中运输要求。
屠宰厂（场）内应急消杀设备、考虑智能监控加进去，基本设备要有（设备成本），下一步是能不能持续使用。
厂（场）内噪音、人员安全保护、
把后面人员健康提至此处。


作者
（曾：这部分可以放到细则中，评判结果）
员工权益保障。
每年应行业健康体检，覆盖率100%

作者
供应商评价机制。（陈）


作者
李：社区共建，对公众开放
6.7 细则 
建筑是否承受住极端天气
增加一章关于生物安全的要求
污染物、因病死亡猪只等
一定要列一个评分表。评价细则，尽量客观减少主观。
曾:标准要有前瞻性，指标可能稍微高一点。
   友好型屠宰厂（场）英文名称修改
S H 
细化关键指标。打分细则
生物安全：传染病和外伤

作者
认证信息透明度高、可追溯（） 
标准怎么反向让政策支持，企业执行标准后怎么实现盈利，引导、倡导新建厂（场）
消费者端宣传、消费者认可
唐处：综合评分90分以上，屠宰厂（场）违规操作，导致病死猪，注水猪肉的情况发生，执行标准前提是严格执行生猪管理标准。
智能设施设备的应用。
认证之后，怎么保证优质优价，消费端宣传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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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评价赋分

7.2.1 二级指标细分为一票否决项、关键项、一般项和鼓励项。

7.2.2 一票否决项不赋分，其他二级指标赋分要求为：关键项为 3分，一般项为 1 分，鼓励项 0.5 分。

7.2.3 关键项和一般项的条款要求完全符合的给满分，未完全符合但达到一半以上要求的给一半分数，完

全不符合或部分符合达不到一半以上要求的不给分，详细评分要求见附录 B。

7.3 评价方法

评价机构应采取实地检查、资料核查、随机抽查、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开展评价工作。

每年对已获证农场抽查比例宜在 3%~5%之间。

8 评价结果

8.1 动物友好型运输企业等级用标准级和高级表示。

8.2 总分/应得分大于90%，评为高级。

8.3 总分/应得分大于80%，评为标准级。

8.4 评价结果 3年有效。

8.5 认定为动物友好型运输企业后发放的标识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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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动物友好型运输企业评价要求——生猪指标

A.1 规定了动物友好型运输企业评价要求——生猪指标见表 A.1。

A.1 动物友好型运输企业评价指标

序号 评价内容 记录 得分

1 运输前准备

2 装卸

3 运输

4 车辆配备要求

5 车辆消毒与检验验收

6 个人防护与行为规范

7 车辆与随机物品管理

8 信息登记与溯源

9 产业可持续发展

合计

附 录 B

（规范性）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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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评级一票否决项

B.1.1 发生实际运输车辆与备案车辆不一致情况超过2次。

B.1.2 故意虐待动物，在卸载、运输过程中虐待猪只致受伤、应激和惊吓。。

B.1.3 工作人员未按要求进行健康检查。

B.2 评分细则

评分细则见表B.1。

B.1 评分细则

序 号 考核指标 考核要求 考核分值 得分

附 录 C

（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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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友好型标识

C.1 动物友好型使用标识见图 C.1。

图 C.1 动物友好型标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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